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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千佛洞历史文化遗址

保护管理办法

（1999 年 6 月 9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88 号发布施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克孜尔千佛洞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和管理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克孜尔千佛洞历史文化遗址（以下简

称克孜尔千佛洞）的保护和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克孜尔千佛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任何单位

和个人均有依法保护克孜尔千佛洞的义务。

第四条 自治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所属新疆龟兹石窟研究

机构（以下简称龟兹研究机构），具体负责克孜尔千佛洞的保护

和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克孜尔千佛洞的保护范围:东至伊泻克沟洞窟以东

1500 米处，南以渭干河为界，西至第一号洞窟以西 1500 米处，

北至泪泉以北 1500 米处；建设控制地带:南至渭干河对岸雀尔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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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山北麓，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分别向保护范围以外延伸 1500

米的区域。

第六条 禁止在保护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、放射性物品，有

毒和腐蚀性物品以及其他危害克孜尔千佛洞安全的物品。禁止向

保护范围排放污染物。

禁止在保护范围内取土、修渠、耕种、放牧、采石、爆破以

及进行其他危害克孜尔千佛洞安全的活动。

第七条 因特殊需要，在克孜尔千佛洞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

建设的，应当经自治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，按国家和自治

区的有关规定报批。

第八条 在建设控制地带新建或者改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，

其设计方案应当征得自治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。

新建或者改建建筑物和构筑物不得破坏克孜尔千佛洞的环

境风貌。

第九条 对石窟进行修缮加固，应当尽量保持石窟现存外

貌。对壁画、塑像等文物进行修复，应当遵守修旧如旧、不改变

原状的原则。

第十条 龟兹研究机构负责克孜尔千佛洞的日常养护工作，

定期对洞窟进行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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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孜尔千佛洞重大修缮工程，应当由龟兹研究机构制定修缮

计划，经自治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，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

门审批。修缮计划如有变动应当按原申报程序报批。修缮工程竣

工后，由自治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验

收。

修缮工作的全部资料要完整保存，存入档案。

第十一条 洞窟壁画、塑像及馆藏文物的保护管理以及出入

库、提取使用等活动，应当严格按照各项管理制度进行，防止文

物流失或者损坏。

第十二条 文物藏品应当存放在固定的专用库房，并由专人

管理。库房应当配备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风沙等设施。

第十三条 克孜尔千佛洞的考古、文物调查、石窟测绘、维

修的原始材料（包括文字记录、图纸、照片、录像）、实物标本

等，龟兹研究机构应当确定专人保管，并负责国内外石窟考古情

况的收集和整理工作。

对克孜尔千佛洞的考古、维修、修复、壁画临摹、资料整理

等各项业务活动，龟兹研究机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学术研

究课题，制定科研规划，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，组织

编写学术资料和论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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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如需查阅、引用龟兹研究机构

有关克孜尔千佛洞未发表的研究资料，应当先征得龟兹研究机构

的同意。

第十五条 在克孜尔千佛洞进行考古发掘、考古调查活动，

应当按照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《考古发掘管理办法》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参观克孜尔千佛洞应当遵守克孜尔千佛洞的管

理制度，不得擅自攀爬洞窟；不得刻划洞窟山体；不得触摸壁画；

不得损毁保护标志或者安全设施，并自觉服从管理。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入洞窟和文物库房

拍摄文物。如需拍摄照片以及电影、电视镜头的，拍摄者应当向

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自治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

申请，申请应当载明拍摄的具体项目。

经批准拍摄的，拍摄者应当与龟兹研究机构签订文物保护协

议书。龟兹研究机构应当派专人在拍摄现场监护文物。

第十八条 克孜尔千佛洞保护和维修经费、国内外捐赠的资

金和物品以及其他款项，应当按有关规定管理，用于克孜尔千佛

洞的保护和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九条 未经批准在克孜尔千佛洞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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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或者在建设控制地带兴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，由自治区文物

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工，并拆除违法建

筑物和构筑物。

第二十条 在保护范围内取土、修渠、耕种、放牧、采石、

爆破尚未造成严重后果；在保护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、放射性物

品，有毒和腐蚀性物品以及其他危害克孜尔千佛洞安全物品的，

由公安机关处 2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一条 参观克孜尔千佛洞的游客不遵守克孜尔千佛

洞的管理制度，擅自攀爬洞窟、刻划洞窟山体、触摸壁画、损毁

文物保护标志或者安全设施的，由龟兹研究机构处 200 元以下罚

款。

第二十二条 未经批准在克孜尔千佛洞洞窟或者文物库房

拍摄文物；未经批准或者超出批准项目拍摄电影、电视镜头的，

龟兹研究机构应当责令其停止拍摄，并可暂扣拍摄的全部或者部

分胶片、胶卷。

第二十三条 克孜尔千佛洞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造

成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，由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负有直

接领导责任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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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应当受到处罚的其他行为，由有关

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给予处罚。

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依法申请复

议或者提起诉讼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，也不向人民

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部门可以

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